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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九十二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日期：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十分                                 
                                            紀錄：呂政修先生

二、開會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三會議室

三、主持人：董教務長崇選代

四、主席致詞：略

五、業務報告：

（一）本校九十二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業於七月九日舉行完畢，共有三、四六五名考生報考。各學系考生成績由閱
卷委員評分完成，並經本組登錄及核算完畢，各應考科目均標成績經統計如附件一。本學年度轉學生考試擬提
早於七月二十四日公告錄取名單，預定於八月十二日辦理正取生報到手續，於八月十五日辦理備取生遞補登記
作業。

（二）本次考試計有十五位考生違反試場規則，擬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處理，違規情形詳如附件二。

六、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學年度轉學生考試違規考生處分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學年度共有十五位考生因考試時間終了仍繼續作答、手機發出聲響、使用或攜帶計算機及未攜帶身分證入場
等違規情形發生（詳如附件二），違規考生擬依試場規則處理。

決議：

（一）修訂通過，違規考生處理情形詳如附件二。下學年度起，請各試場監試人員於考試開始時，向考生宣讀注意事
項（如手機請關機、本節考試不得使用計算機等），以善盡告知之責並避免違規情事發生。

（二）於下學年度提案修訂試場規則第七條條文為：⋯惟至考試當天結束前，准考證及身分證仍未送達或未依規定申
請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

案由二：擬訂定本校九十二學年度轉學生考試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及正、備取生錄取名額，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學年度各學系考生成績冊詳如附件三，請各學系依考生成績排序及簡章規定，訂定各系之最低錄取標準。

（二）本案經委員會審定，錄取名單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定於七月二十四日公告錄取名單，於七月二十五日寄發考生
成績通知單。

決議：照案通過。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詳如附件四。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四時整。

附件二

序號違規事實 監試人員處理情形 依據辦法 決議處理辦法

1
考試結束鐘聲響畢，仍

繼續做答，經制止無效
收回試題卷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十五條扣該科成績7分（國文科）

2
攜帶手機入場且發出聲

響
請考生關閉電源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扣該科成績5分（普通物理學）

攜帶手機入場且發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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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響

請考生關閉電源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扣該科成績5分（微積分）

4 使用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考

生停止使用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扣該科成績5分（經濟學原理）

5 使用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考

生停止使用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扣該科成績5分（普通化學）

6 使用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收

回計算機並代為保管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扣該科成績5分（經濟學）

7 使用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收

回計算機並代為保管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扣該科成績5分（經濟學）

8 使用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收

回計算機並代為保管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扣該科成績5分（經濟學）

9 攜帶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收

回代為保管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該科不扣分（普通化學）

10 攜帶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收

回計算機代為保管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該科不扣分（經濟學）

11 攜帶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收

回計算機代為保管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該科不扣分（經濟學）

12 攜帶計算機
告知考生不得使用計算機，收

回計算機代為保管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該科不扣分（經濟學）

13
攜帶書籍置於書桌內

（非英文書籍）
將書籍取出，置於置物區內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六條 該科不扣分（英文科）

14 未攜帶身分證應試 核對考生資料並拍照存證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七條 該科不扣分

15 未攜帶身分證應試 核對考生資料並拍照存證 依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第七條 該科不扣分

附件四

學系 錄取正取生人數
正取生最低錄取分

數
錄取備取生人數 備取生最低錄取分數

中國文學系二年級 6 247 6 214.5

中國文學系三年級 3 247 3 229

外國語文學系二年級 10 272 12 260

歷史學系二年級 10 186 5 180

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級 5 266 5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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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級 5 205 5 190

財經法律學系二年級 10 133 5 123

財經法律學系三年級 4 89 不足額錄取

行銷學系二年級 8 304 32 252

應用經濟學系二年級 5 181 5 173

植物病理學系二年級 6 223 4 209

昆蟲學系二年級 5 180 不列備取生

昆蟲學系三年級 4 181 不足額錄取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二年級 9 138 9 123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三年級 4 148 4 122

水土保持學系二年級 10 99 不列備取生

水土保持學系三年級 3 95 不足額錄取

食品科學系二年級 3 231.5 3 202.5

化學系二年級 3 198 不列備取生

物理學系二年級 10 111 7 102

獸醫學系二年級 6 202 3 190

機械工程學系二年級 7 199 8 181

土木工程學系二年級 11 149 6 129

化學工程學系二年級 5 224.5 5 209

材料工程學系二年級 5 376 6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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